建艺系关于评定2009年国家助学金、学院助学金的

紧急通知

为帮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《财政部、教育部关于下达2009年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对国家助学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政〔2009〕243号）和娄底职业技术学院《学生手册》（修订本）的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系实际情况，现将有关评审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审对象：

（一）国家助学金：

全日制在校大专学生。此次已获国家奖学金和励志奖学金者不参评。
（二）学院助学金

1、减免学费：入学已满一年的在校特困学生。

2、助学金：在籍大中专困难学生。

3、临时生活补助：在校生活困难及突发事件受到经济损失的大专学生。

二、评审基本条件

1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（凡有旷课、旷操、晚归、夜不归宿、抽烟、酗酒、高消费等现象者，未交清学费及故意拖欠学费、受过通报批评以上处分等学生，一律不能参与评定；）
2、勤奋学习，成绩较好，08年下学期-09年上学期年度无不及格、补考记录；

3、有回报社会的“感恩之心”，乐于助人、有社会责任感，不做有损失学院、系部和社会的事情。获资助学生装在资助期间如有违法、违记、违规及有损毁学院、系部声誉言行的，谎报家庭经济情况或本人生活状况者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资助资格；
4、家庭经济困难、生活俭朴、月消费有300元以内，并已建立家庭经济困难档案；

5、主动为广大师生服务的学生干部、诚实守信，有良好的文明养成习惯、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的，生源地为地震重灾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。

三、资助金额和评审比例：

全院资助名额1590，我系核定216名，一、二、三等奖各占72名。

一等金额为3000元/年，二等金额为2000元/年，三等金额为1000元/年。

评审比例原则上分配：09级一、二、三等合计为22%，08级一、二、三等合计为18%，07级一、二、三等合计为12%，具体指标由班主任会议通报，各班不得超标评定，否则责任自负。
四、评审基本程序：

（一）国家助学金

1、符合国家助学金申请条件的学生可向系提交书面申请，并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，由班委会、团支部、辅导员或班主任组成助学金测评小组对申请人所填写内容进行核实，班级对照评选条件进行民主评议，初步确定资助的学生及资助等级后于11月23日上午9点报系部评审签字认定。

2、系部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情况，结合学生平时表现等情况组织评审，确定初审学生名单和等级，评定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辅导员于11月23日下午组织学生填写《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》、《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备案表》，（学院或系部网页下载）纸质稿和excel电子稿于23日下午5点半之前交系办，逾期不交者取消；
（二）学院助学金

1、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辅导员、班主任组织班干部评选。

2、系部严格按条件进行审查认定，认定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分别组织学生填写《学费减免申请表》、《学院助学金申请表》、《临时生活补助申请表》，同时汇总表以excel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于23日下午5点半之前交系办，逾期不交者取消；

（三）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该人资格和该班指标名额；

（四）系部严格审查，系部网页和宿舍区公示两天无异议后报送学院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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